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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差别对待，申请检察监督

2018年1月的一天，陈女士坐着丈夫驾驶的小型

货车在晋新高速河南新乡段行驶时，与一辆重型半挂

货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陈女士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经鉴定，属二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交管部门认定，重型半挂货车司机李

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该车挂靠在新乡某运输公司，

并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额

共计155万元。陈女士随后将李某、新乡某运输公司

及某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20万

元。但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均按照农村居

民的残疾赔偿金标准计算损失，最终判决承保的某保

险公司赔偿陈女士各项经济损失近88万元。

陈女士不服法院判决，她认为自己长期在城市从

事个体经营并在城市居住生活，对自己的赔偿应该按

照城镇标准计算。2021年1月，陈女士以此为由向新

乡市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经审核，新乡市检察院提

请河南省检察院监督。

当事双方分歧难以消弭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因城乡赔偿金标准差异

引发的争议由来已久。2021年11月，河南省高级法院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

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

一城乡标准的范围扩大至全部人身损害赔偿类民事纠

纷案件，使这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然而，因该案发生在2018年，当时，河南省高级法

院的《意见》尚未发布。受理该案后，河南省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在认真审阅案卷并经部检察官联席会议讨

论后，认为该案具有典型性，且三方当事人对于赔偿

数额的分歧较大，需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予以实质性化

解。经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批准，该院决定对

此案进行实质性化解，并由段文龙包案，组成办案组办

理此案。

“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听取申请

人及其代理人、被申请人意见，但最

终未达成一致。”办案组负责人李俊

香说。

段文龙在听取办案组情况汇报后认为，该案虽然

发生在新的赔偿标准公布前，但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结合陈女士提供的新证据情况，可以通过公开听

证平台，进一步查清事实、辨明是非，促进沟通、消弭分

歧。在收到当事三方“一致同意听证”的意见后，段文

龙决定在新乡市检察院主持这次公开听证会。

大检察官主持公开听证

2021年 11月 25日，听证会在新乡市检察院举

行。上午10时，听证会准时开始，5名听证员早早来到

现场，陈女士的妹妹代替她参加了听证会。

听证会上，李俊香介绍完具体案情后，听证会主要

围绕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和案件争议焦点展开。“本

案焦点集中在对陈女士的赔偿标准是否能够适用城镇

标准。”段文龙开宗明义。

“根据河南省高级法院出台的文件要求，证明城镇

标准需要提供居住证或暂住证或社保证明或劳动合同

等证明在城镇生活及收入来源于城镇。”某保险公司认

为，陈女士未能提供以上证据，不能对其按照城镇标准

进行赔偿。

“俺姐一直在城里卖菜，政府部门都已经出具了盖

有公章的手续，证明俺姐一直在城里工作、生活，保险

公司有啥理由不认呢？”提及姐姐的遭遇，陈女士的妹

妹几度哽咽。她向听证会提交了某公安派出所出具的

《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表》、租赁合同等5组新证据，证明

陈女士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听证会现场，还播放了陈

女士瘫痪在床的视频。

针对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案件当事双方进行了

质证、辩论，并各自发表了意见。段文龙边听边认真记

录，并不时插话询问有关细节。

5名听证员就相关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

题分别向原案承办人、申诉案件承办人和申诉人及其

代理人进行发问，当事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问题分

别发表了意见。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相互辩论，双方当事人充分发

表最后意见完毕，段文龙宣布休会，听证员就听证事项

进行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刚才申请人出示的证据可以相互

印证，可以充分证明陈女士在城镇生活的有关事实，其

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本案中，对陈

女士的有关损害赔偿金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

计算。”经过15分钟的闭门讨论，听证员得出了一致意

见。买世蕊代表听证员宣读相关意见。

“这场听证会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说理的地儿，让我

们感受到了公正司法的温暖。”听证会结束时，陈女士

的妹妹说。

做好听证“后半篇文章”

按照法定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并结

合听证意见向法院提出抗诉。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减少

当事人的讼累、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是段文龙考虑

的重点。

基于这种考虑和新乡市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行业

专业性特点，听证会结束后，段文龙随即又指示办案人

员以河南省检察院办案组和新乡市检察院的名义，向

新乡市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发出委托函，委托其代为促

成调解。

最终，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日前，陈女士与某保

险公司达成和解，保险公司同意一次性给付陈女士残

疾赔偿金“农转城”差额部分20.6万元。

《人民公安报》肖新民 刘领 郑雨

18年前，深山密林中，一个被丢弃的旅行箱内惊现

女尸。18年来，湖北麻城警方锲而不舍，持续开展命案

攻坚。近期，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麻城警方

远赴浙江省台州市，成功抓获已50岁的犯罪嫌疑人朱

某友，发生在18年前的杀人抛尸案成功告破。

深山密林，旅行箱内惊现女尸

2003年12月5日，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一村民在

山上砍柴时，发现一个沉甸甸的旅行箱。村民打开旅

行箱后吓了一跳，旅行箱里竟藏着一具女尸，惊慌失措

的村民连忙向警方报警。

接到报警后，麻城市公安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开

展调查，确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抛尸案件。警方立即

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尸体已

高度腐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发现女尸的现场是一片深山密林，人迹罕至。麻

城警方立即围绕现场附近的村庄开展调查走访。但经

过大量调查走访，死者身份始终是个谜。专案组民警

没有气馁，继续扩大调查的范围，同时对藏尸的旅行箱

和随箱物品开展调查，专案组民警分别前往麻城市城

区、武汉市及河南省调查旅行箱来源。

虽经多方排查，案件仍进展缓慢，侦查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

锲而不舍，案件侦破出现重大转机

麻城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这起案件的追查，18年

来，麻城市公安局更替了6位局长，每一任局长都将

“命案必破”牢记在心，持续开展侦查工作。现任麻城

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琪决心一定要在前期工

作的基础上，穷尽所有手段，全力突破这起命案积

案。接过这道军令状的，是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

胡刚。2003年案发时，胡刚作为一名侦查员参与了

案件侦办，他一直战斗在刑侦岗位，每当谈起这起积

案，他眼里总是泛着光，坚信这起案件一定能破，只

是时间问题。

18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疑难案件侦破工作插

上了翅膀。

2021年，这起案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麻城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经过细致排查、比对，发现麻城籍女子小

梅（化名）自2003年8月失联后，至今杳无音信。“2003

年、女性、失联……”这一系列的关键词，一下子触动了

民警的神经。民警迅速提取相关检材，送往黄冈市公

安局进行检验。经过鉴定，确定这起故意杀人案中的

死者就是小梅。

水落石出，麻城警方千里缉凶

经过对小梅家属的详细询问，民警得知小梅于

1975年12月出生，十几岁就外出，一直在武汉等地打

工，接触人员非常复杂。1999年底在麻城结婚后，不

到一年就离了婚，无子女。

离婚后，小梅又到武汉打工，并与早年认识的朱某

友同居。朱某友是浙江台州人，独自一人在武汉打工，

他在老家已经结婚，还有个女儿。朱某友为了和小梅

生活在一起，曾两次提出和老家的妻子离婚，但是一直

没有成功。小梅的家属向民警反映，2003年8月的一

天，朱某友突然说小梅独自前往安徽打工了，自己也要

去找她。从此，小梅就音信全无，生死不明。这一系列

疑点引起了专案组民警的注意，种种迹象表明，现年

50岁的朱某友有重大嫌疑。

一张围绕朱某友的法网悄悄布下，2021年8月31

日，陈琪带队连夜赶赴台州市，组织抓捕和突审工作。

在台州警方的大力支持下，麻城警方在朱某友的家中

将其抓获。

经过近3小时的较量，犯罪嫌疑人朱某友败下阵

来，如实供述了其在武汉将小梅杀害并流窜至麻城抛

尸的作案事实。

2003年8月的一天深夜，朱某友在出租房内与小

梅因琐事发生争吵，朱某友情绪失控将小梅残忍杀

害。为逃避打击，案发当天朱某友用旅行箱藏尸，乘车

前往麻城市龟山风景区的深山密林里抛尸灭迹。作案

后，朱某友编造小梅前往安徽打工的谎言，欺骗小梅的

家属，潜逃回台州生活。

“我杀害小梅后这么久，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害怕

警察来抓我，整夜担惊受怕。今天你们抓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种解脱。”朱某友说。

目前，该案已移送湖北省黄冈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听证会现场

警方追凶18年，“旅行箱女尸案”终于真相大白

4年后，她拿到了“农转城”差额赔偿金
《检察日报》刘立新 王天润 毛培

近日，河南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李俊香接到一个来自山西的电话，虽然电话那头的人只说了一

句话就哽咽了，可李俊香仍然听出来打电话的是陈女士，赶忙安慰道：“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李检察官，我今天是向您报喜的，那笔赔偿金刚刚打到我们账上了，我第一个告诉您……”陈女士说。

作为一起交通肇事民事赔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陈女士瘫痪在床已4年，她期待的这笔赔偿金也迟到

了4年。


